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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務組月初製作「廠商每月水電

費統計表」，移送管理單位轉知廠

商於每月 20 日前繳費。 

統計表並交送保管組、出納組、

會計室 

出納組依表列金額，收取水電費 

出納組於每月月底，確認未繳款

廠商名單，並送保管組 

保管組通知管理單位未繳款廠商名單，並請管

理單位進行催繳 

廠商逾 1 個月仍未繳款，出納組

列出未繳廠商名單，並送保管組 

保管組促請管理單位依相關規

定及罰則辦理 

廠商繳交遲繳款項，並結案 

營繕組按月抄送水電度數，送交

事務組 


